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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非居民用水户计划用水管理办法》选登

【节水器具改造】 卫生间用水量约占家庭生活用水

的50%。以12升的老式抽水马桶为例，

一家3人每人每天4次（1次大排3次小

排）使用，每天每次需12升水，一天需

144升水。更换节水阀门后，控制水量

3-6升（小排3升大排6升），那么3人每

天仅需45升水。与之前老式抽水马桶

相比，一年可以节约用水35640升水，

同时也能减少排放35640升污水。

铸铁螺旋升降式水龙头，

开关时间较长，封密垫易损坏，

造成关闭不严漏水；生产工艺

落后，阀门制造粗糙，阀门易锈

蚀，造成出水水质差。改造后，

水龙头的节水量可达 30%，并

不影响出水水质。

□记者 章芳敏

节水器具改造宣传动员节水器具改造宣传动员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严格水资源管理，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节水型社会建

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浙江

省节约用水办法》《浙江省超计划用水

累进加价水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非居民用水

户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市行政区域内

依法获得取水许可证的取水户；另一

类是指取用城乡公共供水的用水户。

非居民用水户的年度用水计划申请、

核定及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非居民用水户应当加强

计划用水管理，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管

理制度，落实责任部门和专人具体负

责计划用水工作，把先进节水技术与

常规技术结合起来，组织开展水平衡

测试工作，建立健全用水“四到位”制

度（用水计划到位、考核制度到位、节

水措施到位、节水目标到位），做好节

水减排、增效节支的工作。

第六条 非居民用水户推行分级

计量制度。生产经营用水与生活用水

分区明确的应当分开计量，工业企业

的主要用水车间和用水设备应当单独

安装计量设施。

第二章 水平衡测试
第七条 利用自建地表取水设施

年取水量 10 万吨规模以上（地下水取

水量规模1万吨以上）或者年使用公共

供水3万吨规模以上的非居民用水户，

应当进行水平衡测试，鼓励其他规模

以下的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市

节水办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水平衡测试

工作的指导和检查。水平衡测试应当

符合相关规定的方法和程序。

第八条 首次完成水平衡测试工

作的用水户，应将《水平衡测试报告》

报送市节水办，市节水办在 15 个工作

日内组织复核。每隔 3 至 5 年规模以

上的用水户应进行水平衡测试复核，

对用水节水进行分析评估，并将分析

评估情况抄送市节水办。

第十条 根据取水重要程度，非

居民取水户取水计划类别分指令性、

指导性两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取

水户取水行为应列入取水指令性计

划，其他取水列入指导性计划：

（一）年地表水许可取水量10万吨

以上或年地下水取水量 1 万吨以上的

自备水源取水户；

（二）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及供水人

口超过1万人的供水单位；

（三）从小（二）型及以上水库（库

容大于10万立方米）取水的；

（四）取用承压地下水的。

第十二条 非居民取用水户应当

于每年 11 月 15 日前向市水务部门提

出下一年度取用水计划申请，并按规

定程序核定。

第十三条 非居民取用水户提出

取用水计划申请应如实提供以下材料

（第一年申请的只提供第一、二项）：

（一）取用水计划申请表；

（二）有效的取水许可证复印件；

（三）取用水户当年取用水计划及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四）需要进行水平衡测试或节水

评估的，还应提供水平衡测试或节水

评估报告；

（五）水资源费缴纳完成证明材料；

（六）计量装置完好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 新获得取水许可的取

水户，应在办理取水许可证核发申请

时，提供项目节水“三同时”建设实施

情况报告，并提出取水计划申请，市水

务部门按规定程序进行核定。

第十七条 纳入计划管理的用水

户，因生产、经营等发展需调整计划水

量的，每半年可书面提出一次用水计

划调整申请。

第十九条 对因消防、管道爆裂

等突发性原因导致的用水和漏水的

用水户，须在 2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

市水务部门，复核后可扣除非正常用

水量；对经取水许可的自备水源取水

户，如停用或封井后，应及时书面通

知市水务部门，在确认停用自备水源

使用的核实后，可增加相应的供水计

划量。

开展水平衡测试加强器具改造，多管齐下解决缺水难题

我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效初显

加强组织领导，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水平衡测试是节水工作的基础

强化器具改造宣传
确保节水成效

今年5月15日至21日是第2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节水型社会建设需要广大市民的共同参与，在日常生活
中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共同建设碧水家园。

近日，记者从永康市节水中心了解到，近几年来，我市经过
农业节水改造、工业节水建设、城镇生活及服务业节水的开展、
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效初显，
2015 年 12 月 2 日我市通过省第一批县（市、区）节水型社会建
设验收。我市属于资源性缺水、水质型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
的地区，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
此，大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发
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市水
资源问题的战略性和根本性举措。

近年来，我市重点从组织保障、管

理保障以及资金保障等方面保障节水

型社会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

为切实加强节水型社会工作的领

导，我市成立了由市长担任组长，副市

长为副组长，市委办、市府办以及各相

关职能部门等 21 个单位主要领导为成

员的领导小组，通过水务体制改革，成

立永康市节水中心，为顺利推进节水工

作奠定了从上到下的组织保障。

为落实各项节水措施，保障节水型

社会的顺利开展，我市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保障，如《永康市取用水量总量控

制管理办法》《永康市非居民用水户计

划用水管理办法》《永康市工业企业用

水管理办法》《永康市非常规水资源利

用管理办法》和《永康市超计划用水累

进加价水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等。

2015年8月，我市水务局与财政局

联合下发《永康市节约用水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规定》，对用水量达到一定规模的

用水户完成节水型载体单元创建和水平

衡测试的单位，给予资金补助，有效提高

了企业及单位水平衡测试的积极性。

《浙江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规定：“非居民用水户应当每3至5

年进行节水评估，其中，大耗水工业和

服务业的用水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城市节水、经贸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职责分工，定期组织进行水平衡测试。

经评估或者测试不符合节水要求的，应

当及时整改。水平衡测试应当符合国

家规定的方法和规程。”

通过水平衡测试，可摸清各用水户

的用水现状，一方面可有效消除供水管

网渗漏等水资源浪费，消除用水隐形需

求，同时还可发现用水单位不合理用

水，并通过加强用水管理、进行节水改

造等各种节水措施，消除用水过程中的

各种水资源浪费，提升单位的用水效

率，缓解供用水矛盾。

我市从2014年开始启动水平衡测

试试点工作。其中，2014年完成兴达钢

带、永压铜业等8家企业水平衡测试验收

工作，2015年完成哈尔斯、群升等10家

工业企业及永康宾馆、永康第一人民医

院、西溪初中等7家单位的水平衡测试验

收工作，2016年正在实施开展水平衡测

试工作的有 11 家。通过开展水平衡测

试，合计每日可减少漏水1169吨/天，年

可节水42.67万吨/年，同时通过推广节

水型器具应用、实施节水改造等措施，年

可节水约17.5万吨/年。合计年可节水

约60.17万吨/年。

通过推行水平衡测试工作，除了产

生显著节水效益外，还明显提升了企业

及单位用水计量及用水管理水平，为我

市订制用水定额及实施加价水费打下

了基础。通过基础数据的取得，为下一

步重点推进节水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让更多市民参与到节

水型社会建设中来，节水中心选

择老社区进行节水器具改造试

点，与居委会一起组织节水器具

改造动员大会，前往居民家中开

展节水器具改造宣传。

通过入户登记《永康市居民

用水器具调查表》统计数量，开

展便器阀芯改造以及水龙头更

换等工作，节水取得了一定成

效，深受社区居民好评。

通过不断宣传，除了个人及

家庭养成了良好节水习惯外，企

业单位存在铸铁螺旋水龙头、9

升以上座便器、上导式冲水箱等

淘汰类用水器具的，也对这些淘

汰类器具进行了更换，使用节水

型器具代替了淘汰器具的使用，

从源头上减少了用水量。


